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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保险公司城市定制型
商业医疗保险业务的通知

银保监办发〔2021〕66号

各银保监局,各保险公司,中国保险行业协会:
为规范保险公司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(以下简称定制医疗保险)业务的开展,有效发挥商业健康保险作用,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

化的医疗保障需求,经银保监会同意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发挥市场作用	服务民生保障

(一)保险公司开展定制医疗保险业务,应遵循商业健康保险经营规律,实行市场化运作,按照持续经营和风险可控原则,科学合理制定保障
方案。

(二)保险公司开展定制医疗保险业务,应因地制宜,保障方案体现地域特征,契合当地群众实际医疗保障需求。鼓励将医保目录外医疗费
用、健康管理服务纳入保障范围。

(三)定制医疗保险产品的设计开发和管理应严格遵守监管制度,基于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等有关数据合理预估投保人数规模,做好保费
测算和保障方案制定。

二、坚持稳健经营	提供专业服务

(四)保险公司应对定制医疗保险业务进行审慎评估,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产品回溯工作,健全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,加强专业能力建
设,运用科技手段有效提升运营管理能力,提高管理服务效率,增强风险控制能力。

(五)保险公司开展定制医疗保险业务,应具备稳定、专业、规范的服务能力,能够在项目所在地提供承保、理赔、咨询等服务,具有与开
展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系统,以满足消费者对医疗保障服务的持续性需求。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受在线投保的,应遵守互联网保险的相关规定。
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提供特定药品等服务的,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(六)保险公司开展定制医疗保险业务,应严格做好风险提示,对保障责任、免赔金额、理赔流程等信息进行如实、充分说明,畅通咨询投
诉渠道,建立完善的回访制度,维护消费者利益,依法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。

三、压实主体责任	规范经营行为

(七)保险公司对开展定制医疗保险业务负主体责任。总公司须审核保障方案并出具授权书、精算意见书和法律意见书,指导和督促分
支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,加强业务全流程管理,完善落实内部问责机制。在确定参与项目7个工作日前,保险公司应将保障方案报银保监会
派出机构,并于每年3月31日前向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报送上一年度项目运行情况报告。

(八)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应注重对新业务、新模式的动态跟踪,加强与地方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,加大监管工作力度,维护市场秩序,保护消
费者合法权益。重点查处以下问题:保障方案缺乏必要的数据基础;未按规定使用备案产品或未及时报告保障方案;参与恶意压价竞争或承
保价格低于成本;违规支付手续费、经纪费或其他费用;夸大宣传、虚假承诺、误导消费者;拖赔惜赔;冒用政府名义进行虚假宣传;合同期间
内单方中途退出;泄露或违法使用消费者信息;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等。

(九)鼓励保险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自律组织作用,组织参与属地保障方案拟定等相关工作,探索建立定制医疗保险服务规范,搭建交流平台,
实现资源共享,引导保险公司依法合规开展业务,提升行业服务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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